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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十一 

（單位全銜）考績績等查詢宣教及教示規定簽署名冊 

宣教事項： 

一、○年年終考績業經○○○(審查機關) ○年○月○日○○○

○○○○○○○號令核定，現已完成線傳作業，受考人即

刻運用電子兵資查詢年終績等。 

二、受考人如不服考績處分，得依訴願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及第

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，於考績績等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

內，經由原處分機關(記載單位全銜及地址)向國防部(行政

院)訴願審議會提起訴願。 

姓 名 簽 名 欄 簽名日期 
（年月日） 

姓 名 簽 名 欄 簽名日期 
（年月日）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★本名冊應由受考人親自簽名，不得由他人代簽或蓋章。 

  


